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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依宪治国视阈下的民事诉权

理论体系研究
＊

王 晓

【提 要 】 民事诉权从本质上而言 ,
是一项程序权利 , 在现代法治社会 , 民事诉权也是

一项基本人权 、 宪法权利 , 体现 出权利救济权的特性 。 在宪 法视野下 , 民事诉权的保障和

落实 , 不仅有利 于保护公民的 民事权益 、 保障公民 的基本人权 , 而且有利 于制衡法 院的 审

判权 、 实现社会的有序控制 。 根据权利 构成理论 , 民事诉权的 主体主要包括作为权利 主体

的公民和作为 义务主体的 法院 ； 民事诉权的客体主要 包括诉讼行为 、 权利 和法益 ；
民事诉

权的 内容主要包括起诉权 、 应诉权 、 上诉权、 再审诉权和宪法诉愿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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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 其他社会主体也都享有此项权利 ； 而就
—

、

Ｓｉ ＩＪ某项具体的实体权利而言 , 只能 由 双方当事人
诉权旳权禾ＩＩ属性享有 。 三是权利 内部关系不同 。 民事诉权是在

民事诉权是指当事人因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发

ｆ
的权利义务关系 ； 实体

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 , 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 权利 ； 过义务方履行义务的活动而予以实

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 。 作为一 (
二

)
民事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项权利 , 民事诉权具有 自身独特的权利属性 。要说明 民事诉权属于人权的范畴 , 首先应

(

－

) 民事诉权是一项程序权利从理论上证成民事诉权的道德性和普遍性 。

民事诉权是一项行动的权利 , 其权利本质
一

是民事诉权的道德性 。 人权的道德性着

在于启动和推进诉讼程序 , 因而具有程序性的重强调人权是人类固有的权利 , 这种权利不是

特质 。 民事诉权作为
一项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实在法授予的 , 也不是实在法能够剥夺或者克

有着本质的 区别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减的 , 对于民事诉权而言 , 它是人作为人的基本
一是权利来源依据不同 。 民事诉权保护民事权

益的权利 , 来源于宪法 、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 ＊ 本文是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 目 《人民群众评价

法解释的规定 ； 当事人享有的实体权利 , 来源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 、 辽宁省教育厅
一

般项 目 《民事诉权

于宪法 、 民事实体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的保护与规制问题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Ｗ 2 0 1 4 1 5 2 ) 、 沈 阳师

二是权利享有主体不同 。 民事诉权不仅当事人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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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体现出 社会成员切实维护 自身权利的基际运作过程中偏离宪法的基本要求
”

。

⑧ 民事诉

本要求 。 诚如学者所言 , 在民事纠纷或
“

冲突权的权利本质就在于限制 国家权力 , 防止某些

无法避免 , 或者说冲突具有无法消 除的产生和民事权益纠纷的最后解决偏离司法轨道 , 进而

存在根据
”？ 的社会中 , 民事诉权是

“

当事人维使权利得到权力 的尊重和保障 。 如果缺失 了这

护 自身的独立人格和意志 自 由所必然拥有的权 一

权利 , 公民的主体地位将难以 为继 , 公 民的

利
”

,

② 理应成为
“

人之所以 为人
”

而须臾不可权利也将在权力 的
＂

压迫
”

下被淡化和 削弱 。

离开的
“

人权
”

。

③因此 , 相对于基于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
“

请

二是民事诉权的普遍性 。 人权的普遍性强求权
”

而言 , 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 , 是
一

种

调不分种族 、 性别 、 身份等差别 , 只要是人就宪法性的权利 。

？
二是体现保障权利的要求 。 公

当然享有此种权利 。 民事诉权同样为不同种族 、 民在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权利

不同性别 、 不同身份的所有社会成员 享有 。 因义务争议时 , 有权利也有实际可能 向法院提起

为 , 当纠纷成为
一

种普遍社会现象 , 进而威胁诉讼 ,
要求法院给予一个与宪法 、 法律规范及

着社会秩序和 国家统治时 , 国家开始干预社会其精神相契合 的公平正义裁判 , 而这也是民事

成员间的纷争 , 并用
“

公立救济
”

取代
“

私力诉权的核心功能所在 。 三是体现宪法实施的要

救济
”

对社会成员 的矛盾和纠纷进行裁决 。 在求 。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

诉权
”
一词 ,

“

公力救济
”

取代
“

私力救济
”

的过程中 , 社会成但这并不能否定诉权作为
一

项宪法权利 。 我 国

员普遍获得了要求国家解决纠纷的权利 , 而国家《宪法 》 第 3 3 条第二款有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也就有了行使
“

公力救济
”

保护公民权益的义务 。 律平等 、 第 1 2 5 条有关公开审理及第 1 2 6 条有关

综上 , 诉权人权属性的证成 , 表明民事诉 人民法 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等规

权是作为人固有 的
一项权利而存在的 , 其既不定 ,

？ 都体现了宪法对诉权乃至 民事诉权的保

来源于 国家的恩赐 , 也不来源于法律的赋予 , 障 。 综上 , 民事诉权作为限制公权力行使 、 启

更
‘‘

不是在诉讼中产生
”

。

④
综观法治发达国家

之法治实践 , 宪法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保障书 , ① 顾培东著 ：
《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 》 , 法律 出版社 2 0 0 4 年

诉权升格为个体的元生需要 , 从而也成为宪法版 , 第 1 1 页 。

ＴＷ甘女 Ａｔｏ ⑤ 市 丨

、

丨

、

ＭＥ亩
、

！？切且油 Ｈ② 姜建明 ： 《论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民诉讼权 》 , 《 学海 》 2 0 0 4

上的一项基本人权 。

⑤
可 以说 , 民事诉权是使人＠⑶ 。

成为人 , 使人成为
“

法律上的人
”

的道德性 、 ③ 汪汉斌 ： 《论诉权的人性基础及其宪法化 》 , 《江苏社会科

基础性权利 。学 》 2 0 0 7 年第 6 期 。

＿＿④ 朱兴文 ： 《 权利 冲突论 》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
三

)
民事诉权是

一项宪法权利2 3 3 页 。

宪法权利是权利主体用 以对抗 国家权力 ,
⑤ 苗连营 ？

？ 《公民司法救济权的人宪问题之研究 》 , 《 中 国法

判断国家权力行使主体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

⑥ 民
⑥ 欧仁山 ： 《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途径 》 , 《 广西师范

事诉权作为宪法上独立的
一种权利类型 , 处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 0 0 4 年第 3 期 。

联结社会成员与国家 、 贯通实体法与程序法的⑦ 刘练军 ： 《何谓诉讼权￣＊论诉讼权人宪应当缓行 ｍ

江社会科学》 2 0 1 3 年第 3 期

重要地位 ,

“

为整个权利保障体系提供
一种 自足 ⑧ 莫纪宏著 ： 《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 》 , 法律出版社 2 0 0 1 年

的和 自我完结的 内在契机
”

。
⑦ 从本质上而言 ,版 , 第 2 叩 页 。

民事诉权反映 出个人权利和 国家权力之间 的制
？

一

＿＿＾ ’

约关系 , 体现出个人权利 的行使不受 国家权力⑩ 参见 “法 》 第 3 3 条第二款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的非法干预并要求国家及时履行司法救济的根律面前
一律平等 。

”

第 Ｉ 2 5 条 ：

“

人民法 院审理案件 ’ 除法

士面＋曰 士 沾面 “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 ’
一律公开进行 。

”

第 1 2 6 条 ：

1
？

人民
本要求 。

一

是体现限制权力的要求 。 宪法权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 不受行政机关 、 社会

利
’

存在的 目的是为了 限制
‘

宪法权力
’

在实团体和个人的千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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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司法审判程序以保障人权实现的有效手段 , 和多样化 , 权利的外延已经远远超出 了权利的

在权利位阶上应该属于宪法权利 。内涵 , 因此为 了更好地保障公民 的权利和其他

(
四 ) 民事诉权是一项权利救济权法益 , 应将权利和法益共同纳入司 法保护的范

司法权在保障民事诉权的充分实现 中 , 具畴 。 民事诉权保护的对象范围应该从权利扩展

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 因为民事诉权必须通过司到权利和法益 , 这不仅符合民事诉权是一项基

法权的保护 以 实现其救济功能 。 当宪法 、 法律本人权的权利属性要求 , 而且也符合 民事诉权

赋予的民事权利遭受侵害时 , 必须通过法律上 是一项宪法权利的权利属性要求 。 通过保障公

的救济手段以实现权利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民宪法意义上的 民事诉权 ’ 赋予没有相应实体

的转变 。 而 民事权利存在与否的最终判断权以 法规范保护 、 却又需要司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以

及权利纠纷的最终解决权 , 均 由法院排他性地 司法救济 , 这样不仅可以通过诉权保护机制纠

占有 。 民事诉权要求国家承担保护 民事权利的 正实体法的滞后性 、 弥补实体法的缺陷 , 还可

无限责任 , 因此国 家应建构公正 、 理性的司法 以较好地周 全保护公民 尚未上升为权利的合法
程序和制度 , 保障每－个公 民都享有通过这－ 权益 。 历史事实早 巳证明 , 職忽视公民权益 、

Ｍ进行权利救济 。 当法院对某
－

案件作 出＆ 过度挤压公民个人 自 由 和社会 自 治空 间的外表
效裁判后 ’ 就意味着这－纠纷得

,
了最终的肖

和谐是不稳定的 , 也无法持久 , 其结果只会导
法解决和司法保障 。 Ｘ娜

＾
不执行裁判的 当事

致最终的不麵 目此 , 保障民事诉权的存在
入 ’力

和发展 , 不仅可 以合法解决公民权益的保护问
無 。 正所谓

“

经过司法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关
题 ,

而且还可以进
一

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系和法律关系 , 都被
一一贴上封条 , 成为无可 (

二
)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ａＪＳＳｉＣｌ ＊ ＾ 扣袖 ＾亩如别有学者指 出 ’ 从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

来分析 , 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受到侵害而无法

＾ｔ
得到救济的主要原因在于 , 首先是与诉权受到

ｉ限制 、 纠纷无法接近司 法程序有很大的关系 ,

Ａ

＾
其次才是司法审判不公的影响 。

③ 宪法意义上的
者产生衔接 。 这种衔接的实现 , 主要依赖于公？由 、二＋ｒｔＭ＊棱 4 ＾／ ｖｙ ｖ^

民对民事诉权的取舍和行使 。 民事诉权在权Ｍ

体系中具有基础細棚：細 , 難測贿
纖 2議 主张 自 己纏本人权 , 并维护和实

通过民事诉权的行使才能得赚障 , 才可能成

为－项可以細的客贿益 。 可 以认为 ,
民事

■■力 、

诉权是将利益纠纷 、 权利保障引細国家贿 、

2 0 0 4 年宪法修正案明麵定
“

国家尊重和保障

请求 国家积极采取－定行
．

为 的权利 , 也是连Ｓ
人权

”

, 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实现 , 除了需要

实体权利与司法救济的桥梁 。 综上 , 民事诉权
外 ’ 更有赖于＠

的存在 , 使得权利的公力救济途径从潜在的可能
事诉权构建的 司法救济屏障 。 如果没有宪法意

进而转换为现实的需求 , 因此民事诉权是权利的
义上＿事诉权 ’ 其他各项基本人权在很大程

救济手段和方式 , 归根结底是权利的救济权 。度上只能是
一

种停留在
“

自織态
”

巾 的道德

二 、 宪法视野下民事① 季卫东 ： 《法治秩序的建构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5 年

诉权的权禾 ｌｌ价值② 柯阳友 、 吴英旗 ： 《诉权人宪 ：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 》 ,

保柏々、民 Ｉ拭
Ｉ 民裒坊益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 2 0 0 6 年第 1 期 。

1；③ 参见左卫民 ： 《公民诉讼权 ： 宪法与 司法保障研究 》 , 《法

在现代社会 中 , 公民 的权利 内容 日 益丰富学 》 2 0 0 1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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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本人权 ,

？ 而不能获得切实的制度性权利的对于推进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 实现社会的有

保护 。 正因为如此 , 莫纪宏等将诉权称为 ：

“

现序控制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

一是维持和

代法治社会中 的第一制度性人权
”

。
② 的确 , 国谐的社会秩序 。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社

家应该为每
一

位公民敞开接近司法的大门 , 以会成员之间的纠纷和矛盾 , 因此
一

国法律在多

使其在基本人权受到侵害时能够通过这
一渠道大程度上保障公民 民事诉权的实现直接影响到

获得公正的 司法救济和保护 。 在这一意义上 , 纠纷的解决情况和最终效果 , 也较为直观地反

公民享有的民事诉权正是国家为 了保证宪法 、 映出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状态 。 实践中 , 民

法律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具有
“

实然性
”

而设定事诉权将社会的矛盾和 冲突引入法律预先设定

的 , 民事诉权既是基本人权之组成部分又是保的程序之 中 , 通过理性 、 平和 、 合 法的方式 ,

障其他基本人权实现之手段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请求民事诉权义务主体积极作 出裁判 , 促使各

民事诉权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或影响着基本人种冲突和纠纷以及 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因 素转

权的保障 。

③化为有序状态 , 保障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 二

(
三

) 制衡法院的审判权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 民事诉权的功能在于

民事诉权对法院审判权的制衡主要体现在将主体间的纠纷提交一个社会权威 、 通过双方

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强调 民事诉权的主导地位 。 都能接受的程序与标准来解决 , 这个程序 中包

作为诉讼程序中 的两个基本要素 , 民事诉权与含了双方说理的起码的公平与公正 。

⑥ 可见 , 在

审判权共同构成程序 中
‘‘

对立
”

的两极 。 在民民事诉权的行使过程中 , 其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事诉权与 审判权的定位上 , 诉权应被置于制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

审判权行使的优先地位 , 诉讼结构应当 以 当事—

人行使诉权为本位 , 而审判权的行使则应以保三、 宪法视野下民事

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 旨 。

④ 在司法实践诉权的要素构成

中 , 应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 自 治在诉讼程序 中

的重要作用 , 有效保障民事诉权真正成为诉讼
［

￣

1＾ ＾ ^

程序启动 、 发展和终结的主导力量 , 如此司法
ｍ

二胄 ｍ
括乂务主体 。 ｌ 民事诉权的权利主体 。 第 ,

院的审判权 。 在现代法治社会 , 诉权是－种绝
实体利害 当事人 。 诉权細予当事人用 以解决

对的宪法权利 , 它 独立于并且髙于司法权 , 具 ＝
纟

＾
权

；^
有充分对抗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国家权力的权能 ,

须与该民事』纷有直接的利 害关系 。 般认

一切国家权力都不能任意剥夺诉权 。
⑤ 在诉讼制

度构造中 ,
民事诉权的存在与行使 , 为公民制约

①

和
“

对抗
”

国家权力特别是审判权提供了现实的 ② 莫纪宏 、 张毓华 ： 《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 》 ,

可能性 。

一

方面法院不能够随意限制甚至剥夺当》 2 0 0 2 雜 4 1

＾ａ＋忠八 口
一

ｒ
丨
、 ｜ ￡Ｊ＾4

■ 分 於说 山 必 丨
③ 江伟 、 王铁玲 ：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

事人的诉权 ； 另一方面Ａ 民可 以针对法院作 出判究 》 ,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 2 0 0 6 年第 4 期 。

决的结果提出诉讼 , 进而将权力纳人法律评价之④ 赵钢 ： 《正确处理民事 、 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 》 , 《法

巾 ’

⑤ 江伟 、 王铁玲 ： 《论救济权的救济
＿

＾权的宪法保障研

( 四 ) 实现社会的有序控制究 》 ,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 2 0 0 6 年第 4 期 。

民事诉权是所有社会冲突提交司法机关并⑥ 周永坤 ：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 , 《中 国法学 》 2 0 0 4 年第 5

期

得到最终解决的 刖提和条件 , 也是化解社会矛
⑦ 张晋红主编 ： 《 中 国民事诉讼法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盾 、 调处社会纠纷的制度化 、 常态化的途径 , 1 9 9 7 年版 , 第 1 2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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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可诉民事案件的实体利害 当事人都应当享所谓法益 ,

“

法律规则预设的条件
”

使得权利处

有民事诉权 。 实体利害 当事人就是非常态民事于法律保护的核心 区域 , 而其他正当利益则处

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 否定实体利害 当事人于权利的边缘 。

？ 正是由于权利无法包容和保护

的诉权 , 必然意味着实体利害当事人的法律利超出其识别范围的法益 , 那种用唯一的权利模

益丧失强制实现的可能性 , 并使 民事实体法关式去思考问题 、 解决问题的思维弊端也就显现

于法律利益保护的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
？ 第二 ,
无遗 。 法益虽然

“

游离于权利之外 , 地位上低

公益诉讼主体 。 我 国针对污染环境 、 侵害众多于权利
”

,

⑦
但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 可以被诉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 中 国诸司法程序 。

、

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设立的 (
三

)
民事诉权的 内容

消费者协会 , 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等可 以作为目前 , 学界关于民事诉权的 内容 , 尚 没有

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 。 第三 , 应扩张的诉权主 取得一致认识 。 笔者认为在宪法视野下 , 民事

体 。 在现代社会 , 诉权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几 诉权应主要包含以 下五项内 容 ：

一

是起诉权 。

乎所有的社会主体 因此 , 民事诉权作为一项起诉权是公民提起诉讼的权利 , 这是民事诉权

宪法性权利广泛地为社会成员所享有 , 未经法定 的基本形态 , 也是民事诉权的核心 内容 。 公民

的原因和程序 , 公民的诉权不能被剥夺 。 2 ． 民事 通过行使起诉权将纠纷诉诸法院 , 既启动 了诉

诉权义务主体 。 民事诉权的义务主体是指因诉权 讼程序 , 又促使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 ,

的行使而启动诉讼程序 、 组织诉讼的人 , 首先 这一权利是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起点和原动

需要澄清的是民事诉权的义务主体与诉讼中 的请 力 。 在民事诉权的众多类型 起诉权是衡量

求权义务主体的区别 。 诉讼中的请求权的义务主
一个

’

法治 平＠￥要？ ,志 。 对？诉权的

体只能是被告方 , 其义务主要体现为履行－定的
闘 , 就是对公民 民事诉权的实质限制 。 从保

实体权利义务 ； 而民事诉权所针对的义务主体需 障公民实体权利的角度胃言 , 国家的立法不应

要履行的义务 , 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 , 对当事人￥规定司法机关的受案細 ’■当采取
“

有

提交到法院的纠纷进行裁判 。 眺 , 诉权的义务 诉必理
”

的原则 起诉权銷是 5 到法律制度

主体只能是握有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即法院 。 需要
保障的绝对性的诉 二是应诉权。 对于产生

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 诉权义务主体
民事■的公＿言 ’ 任何

－方当事人有权首

醜围也有了新的变化 。 除了 国家的法院以外 ,

产生了趣国家的诉讼义务主体 , 这就是超国家

的法院和世界性的法院 。 前者如欧盟的法院 , 后

者如各种国际法院 。

(
二

) 民事诉权的客体
① 王洪俊 ： 《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 ’ 重庆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2 7 5
页

。

权利之所以被世人普遍尊重 , 其要 旨在于② 周永坤 ：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 , 《中 国法学 》 2 0 0 4 年第 5

它具有将其 内蕴的价值期待转化为客体利益并‘

予 以兑现的实现机制 。
④ 作为民法雌上的权利

③ 《 巾

客体 , 其核心 内容即利益或者利益 的具体化 。 ④ 邓海峰 ： 《排污权与不同权属之间的效力 冲突与协调》
, 《清

权利客体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 , 它们既可 以是
⑦ ^

‘
⑤ 方新军 ： 《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 》 , 《法学研究 》 2 0 1 0 年

物质上的存在 , 也可 以是观念上的存在 ； 既可第 2 期 。

以是实际存在的事物 , 也可以是制度上的建构 ,⑥ 李建华 、 王国柱 ： 《论民事权益
——

民法保护对象的立法和

即法律上的权利 。

⑤ 权利可 以成为另
一

项权利的
⑦ ＾

双

ｆ法

确

益Ｕ之

学 年

＾ 日报 》 厕 年

客体 , 由此 , 民事诉权的客体也可 以包括权利 。 1 0 月 7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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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权利 , 具有对抗起诉权的功能 。 虽然应在于纠正不公的判决 , 保护受到不公生效判决

诉权具有被动 的性质 , 但从应诉方享有的作为侵害的当事人的权利 。 基于维护法律关系 的稳

诉讼参加人的权利及其享有的要求审判 的权利定性 、 避免浪费宝贵的诉讼资源 、 保障 司法的

方面而言 , 应诉权是一项积极的权利 。 三是上权威等方面因素的考虑 , 大部分国家都严格限

诉权 。 上诉权是民 事诉权中 的再救济权 , 是当制公民再审诉权的行使 。 五是宪法诉愿权 。 宪

事人对诉讼结果不满意而使诉讼延续的权利 。 法诉愿权主要是指在公民权益受到 国家机关的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 上诉权具有普遍违法或者不当处分时 , 或者公民为 了获得某项

性和绝对性的特征 。 上诉权的普遍性主要体现权益 , 有权向 有关法院提出 救济的权利 。 这一

在上诉主体的广泛性上 , 上诉的主体涵盖 了参权利是衡量民事诉权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准 ,

加
一

审 的原告 、 被告 、 第三人 、 共同诉讼人和如果宪法诉愿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 则意味着权

诉讼代表人 ；
上诉权的绝对性主要体现为法律力具有高于权利的法律权威 。 因此 ,

公民应有

并未对当事人的上诉权进行实质性地限制 , 只权对法院的违法民事裁判提出诉愿的权利 。

要当事人在合理期限 内行使上诉权就可以 启动

二审程序 。 四是再审诉权。 这是针对已经生效本文作者 ：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法学 院 副 教授、

的判决的一种特殊的上诉权或非常上诉权 , 是硕士 生导师 , 法 学博士 , 中 国社会科 学

保障民事诉权具有救济实体权利最终性的重要院法学研究所 出站博士后

手段 , 体现了诉权的最终法律救济性 。 其 目 的责任编辑 ： 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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